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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 

 

致：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规定出具

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上市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为南京云

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070505 号）的有关要求，于 2007 年 6 月 20 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在查阅天衡审字（2007）825 号《审计报告》并进行核查后，于 2007 年 7 月 20 日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有关要求，于 2007 年 8

月 1 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有关要求，于 2007

年 8 月 6 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有关要求，

于 2007 年 8 月 16 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有

关要求，就发行人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

的声明仍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

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组成部分而使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

义、术语和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中的说明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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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1 年至今，梅小明持股变动情况 

经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前身云海公司 2001 年以来股权变化情况如下： 

1、2001年3月，云海公司注册资本由2,208.89万元增至3,147.97万元。该次增

资后，云海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梅小明 1,286.89 40.88 
化工集团 1,151.53 36.58 

职工持股会 262.86 8.35 
夏忠信等 7 名自然人 446.69 14.19  

合   计 3,147.97 100.00 

 

2、溧水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3年4月8日出具溧改组办[2003]2号文

《关于同意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股权流转方案的批复》，同意化工集团将其

持有云海公司36.58%的股权转让给梅小明等公司内部员工，转让后的股权置于云

海公司职工持股会名下。2003年4月14日，化工集团与云海公司职工持股会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云海公司36.58%的股权转让给云海公司职工持股会。该次

股权转让后，云海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梅小明 1,286.89 40.88 

职工持股会 1,414.39 44.93 
夏忠信等 7 名自然人 446.69 14.19  

合   计 3,147.97 100.00 

 

2005 年 12 月，于职工持股会解散前，梅小明等 18 人认购了上述化工集团转

让的、置于职工持股会名下的 36.58%股权，其中梅小明认购 24.21%股权。 

3、2005 年 12 月，经股东会决议，云海公司职工持股会将其名义持有的云海

公司 44.93%的股权按各持股会会员的实际出资转让给各持股会会员，由持股会会

员直接作为股东按其实际出资持有云海公司的股权，职工持股会解散。同时，经

股东会决议，股东孔福生将其持有的云海公司 0.67%股权转让给其子孔祥虎。该次

股权转让后，云海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梅小明 2,049.01 65.09  

夏忠信等 25 名自然人 1,098.96 34.91 
合  计 3,147.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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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5 年 12 月，经股东会会议决议，云海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注册资本

增加至 4,425.56 万元，增资额为 1,277.59 万元，其中中比基金以现金认缴 574.91

万元，中新创投以现金认缴 574.91 万元，海基投资以现金认缴 127.76 万元。本次

增资后，云海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梅小明 2,049.01  46.30  
中比基金 574.91  12.99  
中新创投 574.91  12.99  
海基投资 127.76  2.89  

夏忠信等 25 名自然人 1,098.96 24.83 
合  计 4,425.56 100.00 

 

5、2006年8月，云海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按各自持

有的云海公司的股权比例，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股份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2,6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发 起 人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梅小明 5,833.93  46.30  

中比基金 1,636.87  12.99  
中新创投 1,636.87  12.99  
海基投资 363.76  2.89  

夏忠信等 25 名自然人 3128.57 24.83 
合   计 12,600.00 100.00 

 

6、2007 年 2 月，经国家商务部以商资批[2007]123 号文批准，股份公司向

Angiola、Geneco、中新创投、欧创投资定向增发 1,800 万股。本次定向增发后，

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4,4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梅小明 5,833.93  40.51  
中新创投 1,798.87  12.49  
中比基金 1,636.87  11.37  
Angiola 864.00  6.00  
Geneco 576.00  4.00  
海基投资 363.76  2.53  
欧创投资 198.00  1.38  

夏忠信等 25 名自然人 3128.57 21.72 
合  计 14,4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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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小明公司任职情况 

经核查，梅小明先生自 1993 年南京云海特种金属公司成立以来任职情况如下： 

1、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公司1993年11月30日成立之日起至1997年8月改制设

立为云海公司前，梅小明担任南京云海特种金属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于1997年8月21日云海公司设立之日起至2005年12月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

有限公司前，梅小明担任云海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3、于2005年12月股份公司设立至今，梅小明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 

三、2003 年 4 月至 2005 年 12 月职工持股会解散前，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变化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的变化情况 

经核查，云海公司于2000年末董事会成员为梅小明、夏忠信、孙讯、孙九保、

曹斌，之后董事会成员变化情况如下： 

1、2003年4月13日，云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选举梅小明、夏忠信、

孙讯、孙九保、张连海、诸天柏、梅光辉等七人为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其时，新

任董事张连海、诸天柏均不是职工持股会会员；新任董事梅光辉虽为职工持股会

会员，但其为梅小明胞弟，并兼任销售部部长。 

2、2005年5月22日，云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张连海辞去董事职

务，并选举张首先为董事。其时，新任董事张首先非为职工持股会会员。 

3、2005年5月23日至2005年12月职工持股会解散前，云海公司董事会成员未

再发生变化。 

（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经核查，云海公司于2000年末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梅小明、副总经理孙讯、

董事会秘书夏忠信、财务负责人孙九保，之后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如下： 

1、2003年4月13日，云海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梅小明担任

总经理，余放担任副总经理，张首先担任财务负责人，夏忠信担任董事会秘书。

其时，新任副总经理余放、新任财务负责人张首先均不是职工持股会会员。 

2、2004年5月16日，云海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增聘诸天柏为公

司副总经理。其时，诸天柏非为职工持股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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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4年5月17日至2005年12月职工持股会解散前，云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未再发生变化。 

综上，鉴于：（1）2001 年 3 月至 2003 年化工集团转让股权前，梅小明为云海

公司第一大股东；（2）2003 年化工集团转让股权后至 2005 年 12 月职工持股会解

散前，虽然云海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职工持股会，但溧水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办公

室已在溧改组办[2003]2 号文中明确化工集团将其持有云海公司 36.58%的股权转

让给梅小明等公司内部员工，且于 2005 年 12 月梅小明等 18 人认购化工集团转让

的 36.58%股权过程中梅小明认购了 24.21%股权，合计持有云海公司 65.09%股权，

职工持股会仅是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3）职工持股会系由云海公司员工组成，

于梅小明等 18 人认购 36.58%股权前职工持股会会员没有一人间接持股超过云海

公司股权总额的 3.5%；（4）2005 年 12 月职工持股会解散后至今，梅小明均为发

行人第一大股东；（5）梅小明先生自 1997 年云海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

长和总经理，对云海公司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2003 年职工持股会受让 36.58%

股权并未导致云海公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化。本所律师认为，

2003 年职工持股会受让 36.58%股权以及 2005 年 12 月职工持股会转让股权并未导

致云海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近三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梅小明先生，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发行人最近 3 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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